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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重庆市市级机关事业单位住房补贴办法的通知

渝府发〔2005〕93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、市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市级机关事业单位住房补贴办法》已经 2005 年 7

月 7 日市人民政府第 56 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

二○○五年十月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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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市级机关事业单位住房补贴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市级机关、事业单位住房制度改革，

转换住房分配机制，根据《重庆市住房货币化分配实施方案》（渝

府发〔2005〕92 号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地处主城九区的市级机关、事业单位

的住房补贴。主城九区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市级机关、事业单位住

房补贴，按属地化原则，执行当地的住房补贴标准。

第三条 住房实物分配系指职工（含配偶）通过下列形式取

得住房的行为：

（一）购买或租住单位自管公房、房管部门管理的直管公房；

（二）享受经房改部门批准的集资合作建房、资助购房；

（三）享受单位组织委托房地产开发商建设的经济适用住

房；

（四）享受单位组织购买并享受单位补贴的经济适用住房或

其他商品房。

第四条 住房补贴发放对象为未享受住房实物分配的职工

和享受住房实物分配但住房面积没有达到标准的职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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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未享受住房实物分配的职工，发放全额住房补贴；对享受

住房实物分配住房面积未达标的职工，发放差额住房补贴。

职工个人住房补贴面积标准（含公摊的建筑面积）为：

（一）工龄未满 16 年的一般干部（含被聘助理级及其以下

专业技术职务人员、五级及其以下职员、中级工及其以下技术工

人以及 16 年工龄以下的普通工人）40 平方米；

（二）科级干部（含被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、四级职员、

高级工、技师、16 年及其以上工龄的普通工人）和工龄满 16 年

及其以上的一般干部（含被聘助理级及其以下专业技术职务人

员、五级及其以下职员、中级工及其以下技术工人）48.88 平方

米；

（三）处级干部（含被聘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、三级职

员、高级技师）57.5 平方米；

（四）局级干部（含被聘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、二级职

员）80.5 平方米。

家庭住房达标建筑面积（含公摊面积）为夫妻双方各自对应

职级的住房补贴面积标准之和。

第五条 住房补贴可采取按月发放或一次性发放的方式，也

可采取按月发放和一次性发放两者相结合的方式。

（一）发放方式和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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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1999 年 7 月 1 日以前离退休的职工，家庭住房实物分配

面积按照本办法第三条第（一）、（二）款之规定认定。符合发

放条件的，住房补贴按每月每平方米3.5元标准实行一次性计发。

2．1999 年 7 月 1 日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期间离退休的职工，

家庭住房实物分配面积按照本办法第三条第（一）、（二）款之

规定认定。符合发放条件的，其住房补贴实行分段计算一次性发

放，其中职工 1999 年 7 月至 2004 年 6 月期间在职工作月数的补

贴标准按每月每平方米 6.8 元计算，1999 年 7 月 1 日以前应发

月数的补贴标准按每月每平方米 3.5 元计算。

3．2004 年 7 月 1 日起离退休的职工及在职职工，1999 年 7

月1日至2004年 6月30日期间的家庭住房实物分配面积按照本

办法第三条第（一）、（二）款之规定认定，除此期间以外，家

庭住房实物分配面积按照本办法第三条规定认定。符合发放条件

的，2004 年 7 月 1 日以前工龄的住房补贴实行一次性计发，2004

年 6 月 30 日以后工龄的住房补贴实行按月计发。其中 1999 年 7

月至 2004 年 6 月期间在职工作月数的补贴标准按照每月每平方

米 6.8 元计算，1999 年 7 月 1 日以前及 2004 年 6 月 30 日以后

应发月数的补贴标准按每月每平方米 3.5 元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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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发放年限。对符合住房补贴发放条件的职工，发放住

房补贴的最长年限为累计 25 年，共计 300 个月。职工离退休时

工龄不足 25 年者，住房补贴按实际工龄年限发放。

（三）住房补贴发放起始时间。财政供给住房补贴的机关事

业单位为职工进入单位的次月；其他单位可参照执行。

（四）在计发住房补贴期间发生职级变动的人员，从职级变

动的次月起，按新职级标准计发住房补贴。

第六条 市级财政供给住房补贴资金的范围为市级党政机

关和原职工住房纳入了直管公房管理且售房款已全额上缴市级

专户的全额事业单位，其他事业单位从单位售房资金形成的住房

基金和其他资金中解决。

第七条 财政和单位拨付的住房补贴资金按照住房公积金

管理模式进行管理。

第八条 各实施单位应按规定的归集渠道，将职工的住房补

贴存入职工住房补贴账户，自存入之日起按住房公积金存款利率

结算办法的有关规定结算利息，其本息均归职工个人所有。

第九条 计发补贴期间在市内调动工作的职工，原工作单位

应从办结本人调离手续的次月起停止计发住房补贴，并将已计发

住房补贴的月数、金额及住房面积等情况记入本人人事档案，其

住房补贴本息随本人工作关系转入新单位。调入单位结合本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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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实施方案及实施情况，向调入职工计发不足年限部分的住房

补贴。

第十条 计发住房补贴期间调离本市（含出国定居）的职工，

原工作单位应从办结本人调离手续的次月起停止计发住房补贴，

并将已计发情况计入本人人事档案。对已计发的住房补贴本息余

额，由本人和原工作单位出具有关证明材料，经市住房资金管理

中心审定确认后，一次性领取。

第十一条 已实施住房补贴的在职职工与单位终止劳动工

资关系，原工作单位应从终止关系的次月起停止计发住房补贴。

对未发满规定年限住房补贴的职工，原单位可区别情况，依据本

人工龄予以补偿，并将已计发情况记入本人人事档案。本人如重

新参加工作，新工作单位结合单位补贴实施方案及实施情况，向

职工计发不足年限的住房补贴。

第十二条 职工离退休时未发满规定年限的住房补贴，由原

工作单位根据本人工龄及已计发情况，对未发满的年限，按本人

的职级标准一次性发放。职工离退休前结存的住房补贴本息，本

人填报申请书，向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申请并得到确认后，离退

休时一次性领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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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离退休前未实行住房补贴且离退休后符合发放

条件的职工，由原工作单位根据本人工龄情况，按本人的职级标

准一次性发放。

第十四条 计发住房补贴期间死亡的职工，从死亡的次月起

停止计发住房补贴。职工去世后，其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提供有关

证明，向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申请并得到确认后，一次性领取结

存的住房补贴本息。

第十五条 住房补贴专项用于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或商品房，

也可用于偿还购房贷款及交纳租金。

（一）实行住房补贴的职工购买经济适用住房、商品房，经

单位确认，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审查后，可领取本人结存的住房

补贴本息，用于支付购房款。实行住房补贴的职工与单位终止劳

动工资关系后，在购买经济适用住房、商品房时，向市住房资金

管理中心申请，经审查后可领取本人结存的住房补贴本息，用于

支付购房款。职工在终止劳动工资关系期间，若不需购买住房的，

其住房补贴本息在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一次性领取。

（二）已办理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购买经济适用住房、商品房

的职工，可向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提出申请，经确认后按月领取

个人名下的住房补贴，用于偿还购房贷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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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实行住房补贴的职工承租住房时，可凭房屋租赁标准

合同，每年 6 月下旬向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申请，于次月领取本

人名下上一年度的住房补贴用于交纳房租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和市财政局负

责解释并组织实施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0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原《重庆市

市级机关事业单位住房补贴试行办法》（渝府发〔1999〕12 号）

同时废止。


